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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金額的定義 投保金額的內涵

投保金額申報與調整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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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金額的定義

◆第 1 類營利所得:

出資者所獲分配之盈餘、獨資資本主每年

自其獨資經營事業所得之盈餘及個人一時

貿易之盈餘皆屬之。

◆第 2 類執行業務所得
凡執行業務者之業務或演技收入，減除之

餘額為所得額。

◆第 3 類薪資所得
凡公、教、軍、警、公私事業職工薪資及

提供勞務者之所得

◆雇主及自營業主：以其
營利所得為投保金額

◆自營作業者及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
以其執行業務所得為投
保金額

◆受僱者：以其薪資所得
為投保金額

所得稅法§14 健保法§2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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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公教人員以外之受僱者

健保法 所得稅法§14第3類

➢ §20：以其薪資所得為

投保金額

➢施行細則§46：以合於

勞動基準法規定之工資

計算其投保金額

➢薪資收入包括：薪金、俸給、

工資、津貼、歲費、獎金、

紅利及各種補助費

投保金額的定義

➢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

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

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

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

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

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勞動基準法§2

一

投保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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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金額的定義一

投保金額的限制

雇主 專技人員

✓ 公教人員或軍人：

俸給總額

✓ 其他：勞動基準

法規定之工資

✓ 114年基本工資薪

調:最低投保金額

為28,590

受雇者

✓大專技-下限45,800

✓小專技-下限40,100

✓小專技未僱用有酬人

員-下限34,800

✓5人以上單位-下限

45,800

✓未滿5人單位-下限

40,100

✓所屬員工之最高投

保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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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津貼

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

工資

計入勞保投保金額之
加班費

佣金

投保金額的內涵二

獎金

團體獎金
績效獎金
生產效率獎金
業績獎金
全勤獎金

交通津貼
伙食津貼
房屋津貼

其他符合勞務對價性質之工資皆屬之，
不以名稱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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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性給與如何判斷?
➢ 一年一次?

➢ 半年給?

➢ 按季給? 

➢ 雙月給?

➢ 按月給?

✓ 所謂「經常性給與」，係因通常情形，由雇主於特定

期間，按特定之標準發給，在時間或制度上，具有經

常發給之特性，然為防止雇主巧立名目，將應屬於勞

務對價性質之給付，改用其他名義發給，乃特別明定

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亦屬工資

⚫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1472號判決

季

半年

年

投保金額的內涵二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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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將每年獲利的一定比例
分配給員工紅利

年終

⚫旅遊獎金若員工係領取現金，
自行利用且無需憑單據核銷
者，則公司必須將其列入全
年獎金之累計基礎。

定額
旅遊
獎金

⚫農曆春節獎金

⚫端午節獎金

⚫中秋節禮金

三節
獎金

獎
金

⚫事業單位每年年終考核發給勞
工之考核獎金

考核
獎金

二

獎金為給付被保險人薪資所得中，未列入投保金額計算且具獎勵性質的各項給與。

投保金額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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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惠性給予 經常性給予

否 是否為工資 是

無 資方有無發放的義務 有

否 是否列入平均工資計算 是

由公司公布 約定方式 勞動契約明訂

視公司營運狀況而定 發放基準 勞動契約明訂

投保金額的內涵二

獎金比一比



投保金額的內涵二

健保相關規定

•加班費：得將加班費予以扣除，但扣除後所申報之投保金額，仍不得低於勞工保險投保薪資

(行政院衛生署民國84年06月27日衛署健保字第84031134號)

•定額旅遊津貼：公司發給所有員工定額獎金，若員工係領取現金，自行利用且無需憑單據核銷者，

則公司必須將其列入全年獎金之累計基礎，當全年累計之獎金逾當月投保金額4倍時，則應予

扣取補充保險費，惟若由公司付給旅行社，則該筆給付屬實物給付，無須扣取補充保險費。

(二代健保QA)

•員工領取之董監事酬勞：

•一、董監事為公司員工（在公司投保健保）：所領取車馬費，如非屬獎勵性質者，

不須扣取補充保險費。

•二、董監事非公司員工（未在公司投保健保）：所領取車馬費，

單次給付金額達基本工資以上，應於給付時，由公司代扣其2.11%個人補充保險費。
12



投保金額的內涵二

判決 爭點 節錄

最高行
政法院

93年度判字第923號
判決

經常性給付之工作服代金
教育補助費

紅利

判斷某一支給是否為經常性給與，應該以其實質內涵
決定，而不是以其給付時所使用名目為準

最高行
政法院

93年度判字第1031

號判決

免稅加班
值班費
服務全勤

工資係以屬於勞工提供勞務而由雇主所獲致之對價，
不因其係以何名稱給與有所不同

最高行
政法院

95年度判字第1472

號判決(健保)
保險業務員之承攬獎金

(俗稱佣金)

經常性給與係因通常情形，由雇主於特定期間，按特
定之標準發給，在時間或制度上，具有經常發給之特
性

最高行
政法院

99年度判字第729號
判決(健保)

夜點費

本件電力公司發給夜點費，為因環境、時間等特殊工
作條件而對勞工所增加之現金給付，其本質不僅係該
值班時段之勞務對價，且形成為固定常態工作中可取
得之給與，同時為勞工因提供勞務所得之報酬，其具
有「勞務對價」及「經常性給與」之屬性，自為工資
無疑

最高行
政法院

99年度判字第949號
判決(健保)

夜點費
誤餐費

工資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但不以直接提供勞
務者為限，且不論其名義為何，如係經常性之給付，
均應列入工資一併計算

最高行
政法院

100年度判字第2045

號判決(健保)
紅利

「紅利」縱因員工之職等、職級及工作表現（即個人
貢獻度）不同而異其數額，然既係於公司有盈餘時方
予分配，非屬經常性給與，不得認屬工資

臺灣臺
北地方
法院

102年度簡字第391

號判決

研究發明獎金
競賽獎金

特殊功績獎金

勞工實質上因提供勞務，而由雇主所獲得之對價，即
為工資，不問其給付項目之名義，究為工資、薪金、
獎金、津貼或其他名目而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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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729號判決

項目 上訴人 被上訴人

對象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

爭點 「夜點費」是否納入投保金額計算﹖

主張

不論輪值時間長短，均報支1次夜點
費，不因工作時間長短而有差異，亦
不論值班者之職級、薪給數額、工作
內容等差異，一律支給相同數額之夜
點費，足徵夜點費性質為餐食、點心
費之福利措施，非值班人員提供勞務
給付之對價。

夜點費之核發，既係輪值中班、晚班之
勞工始得領取，而輪值中班、晚班又已
成為上訴人公司固定之工作制度，故系
爭夜點費之給與，已成為上訴人與所屬
員工間因特定工作條件，所形成固定常
態工作中勞工可取得之經常性給與應屬
工資。

法院
看法

1) 上訴人有命令輪值人員從事擔任早班、午班及晚班工作之指揮權，勞工則
有從事午班及晚班工作之義務，夜點費，乃係勞工在上訴人之指揮監督下
一定時間提供勞務所獲得之對價，顯非雇主一時恩惠性、勉勵性之額外給
付。

2) 夜點費，為因環境、時間等特殊工作條件而對勞工所增加之現金給付，其
本質不僅係該值班時段之勞務對價，且形成為固定常態工作中可取得之給
與，同時為勞工因提供勞務所得之報酬，其具有「勞務對價」及「經常性
給與」之屬性，自為工資無疑。

投保金額的內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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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路徑:首頁-便民服務-法令規章-勞工保險-行政解釋-承保部分-投保薪資

https://www.bli.gov.tw/index.html

2.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s://law.moj.gov.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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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以議定薪資
為投保金額。

如於當年二月至七月調整時
，投保單位應於當年八月底
前將調整後之投保金額通知
保險人如於當年八月至次年
一月調整時，應於次年二月
底前通知保險人，均自通知
之次月一日生效。

不得低於其勞退月提
繳工資，及其參加其
他社會保險包含：勞
工保險、勞工職業災
害保險等之投保薪資
。

薪資變動 限制到職

三 投保金額申報與調整

員工



雇主

人數比對1

勞退及其
他社會保
險

員工

1.僱用被保險人數未滿五人者，最低不得低於公
民營事業機構受僱者之平均投保金額目前為
40,100 元。

2.僱用被保險人數五人以上者，最低不得低於勞
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最高一級目前為
45,800 元。

比對2

比對3

不得低於所屬員工申報之最高投保金
額。

不得低於其勞退月提繳工資，及其參
加其他社會保險包含：勞工保險、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等之投保薪資。

三 投保金額申報與調整

年度營利所得/12個月

注意!

18



年度執行業務所得/12

不得低於所屬員工申
報之最高投保金額。

員工 人數

投保
金額

不得低於其勞退月提
繳工資，及其參加其
他社會保險包含：勞
工保險、勞工職業災
害保險等之投保薪資。

社會保險

1. 會計師、律師、建築師、醫師、牙醫
師、中醫師自行執業者，最低不得低
於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最高一級
(目前為45,800元)

2. 前述以外有僱用有酬人員之專門職業
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最低不得低於
公民營事業機構受僱者之平均投保金
額(目前為40,100元)

3. 未僱用有酬人員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自行執業者，其申報之投保金額，
最低以投保金額34,800元為限。

三 投保金額申報與調整

專技

限制 限制

19



✓雇主投保金額-請參考所屬單位性質辦理

三 投保金額申報與調整

型態 檢附文件

公司組織之負責人 最近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
申報書」

獨資事業 最近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
申報書」（或損益及稅額計算表）
影本

合夥組織營利事業 最近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
申報書」（或損益及稅額計算表）
及合夥契約影本

採查定課徵之小規模營利事業 國稅局每三個月開立1次之最
近一期「營業稅查定課徵核定稅
額繳款書」影本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 最近年度「個人綜合所得
稅核定通知書」影本

20



全民健康保險法§21第1項：第一類及第二類被保險人依前條規定之所得，如

於當年二月至七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八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投保金額通

知保險人；如於當年八月至次年一月調整時，應於次年二月底前通知保險人，

均自通知之次月一日生效。

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46第1項第2款受雇者…每月工資不固定者，得以最

近三個月平均工資申報投保金額，但不得低於所屬投保身分類目之投保金額下

限規定。

時間

8月底或次

年2月底

申報日 生效日

注意!

三 投保金額申報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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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調整-填表範例

三 投保金額申報與調整



健保法第89條

三 投保金額申報與調整

罰鍰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追繳短繳之保險費外，並按其短繳
之保險費金額處以二倍至四倍之罰鍰：
一、第一類被保險人之投保單位，將被保險人投保金額以
多報少者。
二、第二類及第三類被保險人，將其投保金額以多報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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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執行全民健康保險法罰鍰注意事項

十一、第一類被保險人之投保單位，將被保險人投保金額以多
報少者，經保險人查證屬實，按其短繳之保險費金額，處以二
倍之罰鍰；五年內曾受前開裁罰處分一次者，按其短繳之保險
費金額，處以三倍之罰鍰；五年內曾受前開裁罰處分二次以上
者，按其短繳之保險費金額，處以四倍之罰鍰。

三 投保金額申報與調整

https://mohwlaw.mohw.gov.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42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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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倫

Q1:員工月平均投保金額為??

04
業績獎金
200,000元

06
年終獎金
300,000元

05
三節獎金
9,000元

01

每月底薪
28,000元

02
每月伙食津貼
2,400元

03因工作表現良
好，獲得一筆
績效獎金
100,000元

全年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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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金

補充保費

工資

績效獎金
業績獎金

因工作而獲得

底薪+伙食津貼
+績效獎金+業
績獎金
=664,800
月平均投保金額
為55,400

三節獎金+年終
獎金=390,000

員工獎金全年累計
超過當月投保金額
4倍時，超過的部
分，才需要扣取補
充保險費。



28

營利所得為
510,816

職災投保級距
43,900

員工最高投保金
額為42,000

Q2:雇主投保金額為?

員工人數為8人



first

second

last

年營利所得
510,816
月平均所得
42,568
投保金額為
43,900

員工最高投保金額
42,000
職災投保級距為
43,900

員工人數5人以上
投保金額應為
45,800

29



Q3:目前健保投保金額為28,000元，以下為員
工這個月薪資，下個月投保金額應調整至

多少?

加班費
15,000元伙食津貼

2400元

底薪
2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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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勞保工資應為
28,000+2400+15,000=45,400元

• 健保投保金額應調整至45,800元

31

● 計入勞保工資加班費

● 計入工資伙食津貼

● 計入工資底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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